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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一经推出就引发广泛关注，其标志着人工智能已由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

能过渡，作为一种自然语言生成模型，ChatGPT能够模拟人类对话，生成高质量的语言文本等，但其创

作内容是否具有可版权性、是否应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却是当下需要深思的问题。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

暂未明确规制人工智能的有关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在现有的著作权法一般理论框架下分析ChatGPT
生成内容是否可适用著作权法保护及其版权归属等问题，以应对相关领域存在的法律风险。 
 
关键词 

生成式AI，人工智能，可版权性，版权归属 

 
 

Exploring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hatGPT 
Generated Content 

Xinyu Fang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Shiliangca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l. 24th, 2023; accepted: Aug. 3rd, 2023; published: Sep. 21st, 2023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bot ChatGPT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since its launch, mark-
ing the transi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trong artificial intel-
ligence. As a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model, ChatGPT is able to simulate human conversations 
and generate high-quality language texts, etc., but whether its creative content is copyrigh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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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ether it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copyright law is an issue that needs to be pondered at 
the moment. As the current Copyright Law of China has not yet clearly regulated the issues relate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should analyze whether the content generated by ChatGPT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and whether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it under the existing gener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pyright law,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legal risks in the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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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3 月 15 日凌晨，OpenAI 公司再次发布了 ChatGPT 的最新版——GPT-4。且相较于 4 个月前上线的

GPT-3.5 版本，GPT-4 在功能方面实现了全面提升，且作为一个多模态预训练大模型，其能够接受图像输

入，并能够用语言描述、解释分析图像内容。ChatGPT 一经发布，5 天时间内就有了 100 万用户，两个

月后，ChatGPT 的月活跃用户数已达 1 亿，这使其成为史上用户数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相比之下，

TikTok 用了 9 个月实现了 1 亿的月活跃用户数，而 Instagram 则用了两年半突破一亿用户。美国科技公

司 OpenAI 旗下智能聊天工具 ChatGPT 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阵“人工智能”热潮[1]。在中国，科技公

司也相继布局这一领域，例如百度公司也推出同类产品“文心一言”，科大讯飞的“星火”以及阿里巴

巴公司的“通义千问”等模型。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 AIGC (即 AI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通过程序创造新内容方面

实现新突破。ChatGPT 底层是一款通用的自然语言生成模型，通过互联网海量的语料库训练，对语言文

本进行概率建模来预测下一段输出内容的概率，从而实现根据用户输入的文字内容生成对应文字回答的

功能。然而，随着 ChatGPT“创作”日益增多，人们开始担忧 ChatGPT 模型著作权侵权问题，本文将从

ChatGPT 生成内容可版权性、能否适用著作权保护及归属出发，结合国内外的既有案例实践，对 ChatGPT
模型著作权侵权及法律规制进行探讨。 

2. ChatGPT 生成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保护作品 

2.1. 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 

AIGC 正在颠覆现有的内容生产模式，在已有的内容生产方式中，由专业化团队主导的 PGC 与由

用户生产内容的 UGC 分别受产能和质量所限，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内容需求，亟须新的生产方式带来

内容变革。AIGC 突破了人工限制，通过 AI 技术带来更加丰富多样的内容。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

作权人包括作者和其他依照著作权法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社会组织等。但是 AI 不是人，不符

合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版权主体要求，其生成内容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以及权利归属还需要明确。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2 条规定，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

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因此当我们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问题进行研

究时，最重要的就是对其独创性的判断。从文义上看，独创性的判断包含了“独”和“创”两个构成要

素，前者表明作品是作者独立完成，并非对他人作品的剽窃与抄袭；后者表明作品应当具备一定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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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2]。 
1) “独”之构成要件 
“独”要求生成内容从外在形式上与现有作品存在实质性差异。ChatGPT 通过概率统计分析，在内

容输出的时候，并非只是对其搜集到的信息进行转述，而是会对素材重新整合形成一份新的回答。不论

是对人工创作内容还是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评价，对“独”的判断都应以创作成果整体而非句子的

具体组成部分为基础。由于 ChatGPT 语料库的庞大体量和依靠概率统计分析的内容生成方式，其生成内

容与现有作品重复的可能性应当微乎其微。因此，对于 ChatGPT 创作内容应当与对人类作品持同一认定

尺度，ChatGPT 创作内容在思想或者内涵层面是否与现有作品相似，不是“独立创作”所要考虑的内容，

只要其在作品的表达方式上不抄袭他人成果，即可视为具有独创性。 
但也有学者认为，ChatGPT 在进行内容输出的时候，仅是对大数据予以整合，表面看来存在“创造

性”，但其只是对学习素材的重新组合，这个过程相当于抄袭，因此生成内容无法具有“独立创作”的构

成要件[3]。此类观点单纯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表达层面接触过现有作品，就对其“独创性”予以否

认，实际上是未将表达性接触与思想性接触有效地区分开来，是片面的[4]。因为人类作者在进行创作之

前，也会阅读大量的文献和资料，这是在进行创作之前必不可少的环节。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的

“思维”将和人类“思维”越发近似，不能仅凭人工智能并非人类，就将其与人类学习创作过程相同的

人工智能生成成果认定为不具有“独创性”。 
2) “创”之构成要件 
“创”应为“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而非“额头出汗型的创造性”，要求创作成果能够体现创作者

在一定程度上的个性判断与选择。早期的英美法系版权发展史上，基于洛克的劳动财产和公平理论产生

了一种“创造性”的判断标准——“额头出汗型的创造性。”[5]基于此标准，无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

是否涉及抄袭与复制，只要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即可受到版权法的保护，这显然不是版权法的立法意图。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创作内容是基于同一算法生成的，因此其不具有“创造性”[6]，例如 ChatGPT《使

用条款》第 3 条(b)款即强调了在特殊情形下输出内容的相似性：由于机器学习的性质，输出内容在不同

用户之间可能不是唯一的，ChatGPT 可能为 OpenAI 或第三方产生相同或类似的输出。但实际上，ChatGPT
并非根据统计结果输出最有可能输出的内容，而是按照概率随机输出，因此当用户对其输入相同的内容

时，ChatGPT 每次输出的回答并不一定相同。此外，ChatGPT 会根据用户输入内容而不断地进行调整和

自我学习，使得每一次输出的内容都有所不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创造性”的判断应当采用“最

低限度的创造性”，需要看人工智能生成成果是否符合某种人类作品的表达形式，倘若经过深度学习的

人工智能生成物可以满足“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即可认定其具有创造性。 

2.2. 生成成果能否被给予版权保护 

1) 域外立法参考 
2019 年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IPPI)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问题决议》[7]，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其生成过程中有人类干预，

且该生成物符合受保护作品应满足的其他条件情况下，能够获得保护，而生成过程无人类干预的人工智

能生成物则无法获得版权保护。今年 3 月，美国版权局发布的美国法规第 202 部分明确表示，AI 自动生

成的作品，不受版权法保护。在长达三页的说明文件中，美国版权局表示，与“全人工完成创作”不同

的是，人工智能生成物源自于平台的训练数据，其在生成过程中是由人工智能自动完成，并且平台的训

练数据是人类在先创作的作品，因此不受版权法保护，但并未否认辅助生成的内容构成作品。 
英国的《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1988 年)》中[4]，规定了计算机生成的文学、戏剧和音乐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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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版权保护范围并规定了其版权归属，根据英国法律，完全由 AI 生成的作品，可能获得版权。但是在

这种情况下，立法者将这种作品的保护期缩短为 50 年，而由人类作者创作的作品的保护期为 70 年。《欧

盟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立法报告(2020 年)》中[4]，也规定了“当人工智能协助人们进行创作时，仍可适用

传统的版权保护手段。” 

2) 实践标准探索 
2018 年底，美国密苏里大学人工智能学者泰勒博士提交了一幅由人工智能创作的图片《天堂入口》

(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 [8]，泰勒将该品作者填写为“创意机器”向美国版权局申请版权登记，被

美国版权局以主体身份不合格为由驳回。2020 年泰勒再次提出申请，美国版权局基于“人类思维和内容

创造性呈现之间的联系是赋予版权保护的前提”这一基本原则，拒绝了对图片《天堂入口》(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的版权登记。原因是美国版权局认为作品应当有人类作者创作，申请人没有提供证据

证明自然人对该作品有足够的创造性投入。 
2023 年 2 月 21 日，美国版权局在漫画作品《黎明的查莉娅》(Zarya of the Dawn)中认为[9]，Kashtanova

是作品文本的作者，同时也是作品书面和视觉元素的选择、协调和排列的作者，Kashtanova 的作者身份

受版权保护。然而，作品中由 Midjourney 技术生成的图像并非人类创作，因此版权局撤销原有的版权证

明，并根据原作者的申请重新颁发相应的版权证明。美国版权局认为用户利用 Midjourney 这一 AI 绘图

工具生成的漫画内容不构成版权作品，因为在图像生成过程是由 Midjourney 自动随机形成。Kashtanova
在申请书中称，其对漫画的部分图画亦应享有版权，原因在于图画虽然最初由 AI 生成，但 Kashtanova
对此用 PS 进行了加工处理。而版权局并未支持其主张，认为虽然 AI 生成内容被人工编辑、修改后，含

有该类素材的新作品可以受版权保护，但前提是该新作品具有充分的独创性，而 Kashtanova 对图画的修

改远未达到该标准。这意味着，人类在 AI 生成内容基础上进行的创作，同样需满足法律规定的作品独创

性标准，否则最终产出的内容即使符合“由人类创作”的要求，亦难以构成作品。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菲林诉百度案”中[10]，法院明确表示涉案分析报告系由“威科先行数据库”的

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软件开发者并未根据需求输入关键词检索，而使用者只是向“威科先行数据库”

输入关键词来检索，由此产生的分析报告也未因此产生体现使用者思想、感情的独创性表达。因此，软

件开发者和使用者均不应成为该分析报告的作者。另外，法院认为作品应当是自然人创作而成，本案中

的分析报告是由系统自动生成的，即便其具有独创性，也不应该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11]。2019
年深圳南山法院在“腾讯诉盈讯案”中[12]，则认定由“Dreamwriter 软件”辅助创作的财经文章构成《著

作权法》上的作品。后续很多观点则认为，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于 AI 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存在观点分

歧。但其背后的逻辑却并不矛盾，AI 生成内容只有证明存在自然人的独创性贡献才会被认定为作品。不

同的判决结果归因于两个案件涉及的 AI 模型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本质区别。AI 模型软件“辅助创作”

与“自动生成”的差别，实际从根本上决定了用户对于生成内容是否存在创作贡献，也即决定了 AI 生成

内容能否构成作品[13]。实际上，虽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对于 AI 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尚无明确认

定结论，但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发布的《经修订的关于知识产权政策和人工智能问题的议题文件》中表

明[14]，“人工智能生成”与“人工智能自动创作”是可以互替使用的术语，系指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

下由人工智能生成产出，要与“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的”产出加以区分，后者需要大量人类干预和引导。 

3. ChatGPT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 

3.1. 当前归属的现实困境 

随着 ChatGPT 应用，一些出版物、论文开始将 ChatGPT 列为合著者、非第一作者，但随后《科学》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647


方心雨 

 

 

DOI: 10.12677/ojls.2023.115647 4552 法学 
 

《自然》在内的大量权威期刊，都要求不能将 ChatGPT 列为作者。ChatGPT 等大模型已经生成了很多形

式上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如果法律不对这些作品的著作权人予以确认，那么这些作品就会成为无主作品，

这无疑会为作品的使用带来麻烦。当这些由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作品具有经济价值时，更容易引发纠纷。

目前在实践中通常采取的做法是：著作权的归属由所有人和使用者事先、事后协议确定，按照当事人意

思自治的市场法治原则来确定[15]。倘若用户使用 AI 来进行辅助创作，则其应当享有相关权利。例如从

ChatGPT 类产品的用户协议来看，多数公司会在用户协议中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相关权利归属于用户。

OpenAI 公司用户协议规定：ChatGPT 输出内容的相关权利归属于用户。Midjourney 在用户协议也约定，

“用户在不违反现行法律要求时，对于使用服务生成的内容享有所有权。”但也有例外规定，比如 Stable 
Diffusion Online 的用户协议规定，生成内容可归属共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使用，无需事先授权。当前理

论界主要存在四种版权所有权分配的可能性：分配给人工智能本身，分配给软件开发者，分配给软件使

用者，分配给软件开发者与使用者共享。 
1) 人工智能 
包括我国在内许多国家的著作权法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均坚持只有人类可以作为著作权人的观点，

包括自然人和通过拟制获得著作权人主体地位的法人。例如，美国版权局要求被登记的作品须由人类创

作，并且明确将在没有自然人作者的创作投入时，由机器自动或者随机等机械过程生成的成果排除在可

登记范围之外。“黑猴自拍案”中，美国法院认定动物的自拍照不构成作品的判决即反映这一立场。我

国法院在菲林案中虽认可威科先行库生成的大数据报告具有独创性，但同时考虑到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应

由自然人创作构思而成，现阶段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所以没有必要将人工智能作为私权主

体赋予其著作权人的法律地位。由此，无论是在中国或美国，ChatGPT 创作内容的权利都无法归属于人

工智能本身。 
2) 软件开发者 
在 DreamWriter 案中，法院认定涉案文章的创作流程主要经历数据服务、触发和写作、智能校验和

智能分发四个环节[16]，开发者深入参与到内容生成过程中，其主创团队相关人员的具有个性化特征的选

择与安排体现在数据类型的输入与数据格式的处理、触发条件的设定、文章框架模板的选择和语料的设

定、智能校验算法模型的训练等多个环节之中，进而法院提出软件开发者构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

人的观点。但菲林案中的法院则持相反观点，法院认定该分析报告既不是软件开发者根据创作需求运用

关键词检索的成果，也未输出软件开发者的思想、感情的独创性表达，不认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

归属于软件开发者。持同样观点的学者亦指出，软件开发者在对人工智能进行开发、训练过程中投入大

量且高质量的智力成果，但是该成果仅体现在软件开发过程而非内容生成过程之中，软件开发者并没有

实际参与到输出内容的创作中。 
3) 软件使用者 
部分学者指出，人工智能内容生成软件的使用者对生成作品的创作过程作出了主要贡献，在特定情

形下会参与设置模型参数并提供相关数据，这会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提供很大的改变，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算法。因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于软件使用者成为主流观点之一。但该理论的关键

是，软件使用者对于生成内容的重要贡献是否是独创性，从而才能评判软件使用者能否成为生成内容著

作权人[17]。如果使用者能够在数据输入、算法模型训练等方面体现自身的个性选择，且因而致使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呈现出特定的表现形式，则可以将其视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者。但是，使用者的创作对

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独创性的重要作用明显无法进行客观量化。 
4) 软件开发者与使用者共享 
鉴于人工智能内容生成过程的复杂性，部分学者提出采取由软件开发者和软件使用者联合共有的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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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模式，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认定为共有作品，在难以区分各主体贡献值时，考虑授予软件开发者和软

件使用者以联合作者权。但反对者认为，传统著作权法理论中的共同作品要求由多方作者合作完成，每

个作者参与合作时知情并有意思联络，但是软件开发者和软件使用者并没有直接接触，不存在合作或者

合意。但该质疑能够得到合理解释，显然 OpenAI 对用户后续使用 ChatGPT 生成作品存在意思表示，而

对于用户而言，其实施内容输入的行为并获得预期回复，亦对生成该作品存在意思表示。虽然上述意思

表示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可以被视为存在高度概括的合意，从而使得用户和 OpenAI 成为

ChatGPT 生成内容的共同作者。 

3.2.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探索 

1) 人工智能生成物归属使用者 
笔者认为可以将 ChatGPT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于“使用者”。基于我国《著作权法》制度设计的

本质在于激励功能，作为使用者的自然人可因著作财产权与人身权的激励，更加积极的创作及保护自身

的作品。而且，人工智能使用者在取得软件使用权时是付出了经济成本的，在输入关键词检索时，也提

供了人工智能学习的信息和数据，在人工智能生成物输出后，也会对生成物进行删减、排序等调整，最

终产生作品。因此，人工智能使用者在生成作品的独创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将使用者认定为著作权法

意义上的作者更加合理。 
2) 创建生成物二分保护机制 
从著作权制度视角看，可以探索对人工智能“辅助创作”和“自动生成”的内容进行二分保护。人

工智能进行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主体运用人工智能作为创作工具不断进行输入基本数据与信息，

对生成内容进行筛选与调整，最后得到符合自己预期的结果。伴随 ChatGPT 类产品技术的持续发展完善，

人机协作范式可能会成为内容创作领域的常态化实践。 
虽然从目前国内外案例来看，ChatGPT 类产品输出的内容本身很难被直接认定为作品，但并不意味

着人工智能生成物在整体上无法受到版权法保护。一方面，使用 ChatGPT 等大模型生成的内容，经过人

类作者的调整，如果能够整体上体现其独创性的重要贡献，那么整体上便可以构成版权法上的作品；另

一方面，版权法也可只保护上述作品中人类创作的部分，并且这些部分不影响人工智能生成物本身的法

律属性判断。 
3) 设置人工智能生成物强制署名制度 
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遵循版权自动保护原则，即版权的获得与保护不以任何形式要件为前提，通过对

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署名，能够更加清晰的确定其归属。例如采取水印等方式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署

名，以方便自动识别对象的权利状态。一方面，强制署名制度可以明晰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人，使其

在传播过程中更加明确作品来源以及自己是否面临侵权问题。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在面临侵权纠纷时，

成为保护权利人的有效证据。 

4. 结论 

ChatGPT 的出现标志着弱人工智能时代向强人工智能时代的过渡，传统版权规则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在这一历程中被不断挑战且重新审视。事实证明，传统版权框架下的作品“可版权性”规则以及版权归

属上的部分观点，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生成式 AI 的应用需求。目前，AIGC 正越来越多地适用于数字内

容领域的创意性生成工作——在文学、绘画、影视等领域释放技术带来的新价值。在人机协作新范式之

下，也需要我们不断思考所面临的版权新问题。对于人工智能引起的法律问题，既要保持开放变通的心

态予以保护，又要采取合理措施对其予以规制。因此，探讨人工智能的相关问题，既有利于人工智能未

来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版权及相关法律制度在人工智能时代迸发新的活力、不断适应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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